
2018年峨眉山市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

预算支出绩效报告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

峨眉山市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，其中行政单位0个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，其他事业单位0个。
（二）机构职能。

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制定并组织实施工业区规划、建设等管理办法；组织评审认定集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项目和产品；组织协调区内企业项目建设用地、房屋建筑的开发、建设、利用、管理和拆迁安置等
（三）人员概况。

我单位2018年在职人员17人。
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

2018预算收入5081471元，其中一般性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530971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2550500元。

2018年预算项目主要包括维护单位基本运转经费、恒瑞维稳费、创客梦工厂费用、园区道路绿化环境卫生整治工作、招商引资项目协调落地等工作相关费用。

（二）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良好。

三、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
（一）预决算编制情况。

预算按照财政部门布置提前安排下年工作，做到有安排，按工作安排做好预算；决算按实编制，严格按预算执行；项目经费为专项工作经费，预算提前细化。

（二）执行管理情况。

我单位预算支出按进度支付。

（三）支出绩效情况。

1．部门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行政运转保障。

2018年，峨眉山市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为保障单位运行，安排的包括办公及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日常维修费及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60.7263万元。
（2）机关厉行节约。

我单位坚持厉行节约原则，2018年全年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无会议费、无车辆购置费用、无公务接待经费；公务用车维护费同比去年明显下降。

（3）机关节能降耗。

我单位本着厉行节约原则，无浪费水、电、气、燃油的情况发生。

2．专项预算项目（待批复项目）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资金绩效分配情况。

执行《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科学规范。专项资金绩效分配围绕项目绩效目标，做到尊重客观、办法科学、程序透明，确保资金分配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项目主管部门作为专项资金分配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落实部门职责，强化监督约束，建立部门间协作配合、相互制衡的工作机制。实施绩效分配情况较好。

（2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
我单位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相关法规执行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
（3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
截至目前创客梦工厂项目，85家企业入园，其中农民工创业企业20个，有6个为园区重点帮扶对象；大学生创业项目31个，有14个已孵化为企业或个体户。现园区企业资产总计3亿元，年销售额8千万元，解决就业1000人以上。开展各种活动：组织导师对接活动30次，走进15所高校开展各项活动16次，诊断沙龙8次，在孵企业交流座谈10次，组织行业专题活动6次，组织评估活动10次，组织路演活动10次，组织讲座活动6次，组织创业大赛及参加园区外创业大赛5次，并获得多个省市奖项。接待包括全国及海外各类指导、考察近70多次，参观人员600余人，先后举办包括乐山首届青年论坛、乐山人社归雁兴嘉创业企业诊断、西南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等大项活动10余次,成功挂牌“西南交通大学竺可桢书院创新创业孵化基地”、“乐山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园”、“峨眉山市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”。

金林药业工程完成率达90%，加大园区生产安全的检查与宣传；招商引资，引进优质企业，加大我市就业率。
（四）财务管理情况。

我单位已建立并不断完善预算业务管理制度、收支业务管理制度、政府采购业务管理制度、国有资产业务管理制度、建设项目业务管理制度、合同业务管理制度。

（五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

2018年，峨眉山市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涉及预算安排508.15万元。其中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的预算508.15万元，主要为创客梦工厂项目，恒瑞维稳等项目。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
按照财政要求安排部门自评工作，严格自查自纠，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，指导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

财政工作是个专业性、细致性非常强的工种，现在许多资金来自预算内，会计科目多，种类复杂，在资金使用方面还待加强学习。

（三）改进建议

建议财政局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多培训，对乡镇财务工作人员业务多培训，以便能适应工作的需要，搞好财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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